项目类别： 服务类 
独山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申报建议书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独山县2022年度财政衔接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项目 
申报单位（签章）：     独山县乡村振兴局     
申报时间：              2023年10月      
独山县乡村振兴局制

编 制 说 明

一、项目建议书是指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项目申报单位根据县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乡村振兴任务、县“十四五规划”及产业规划，结合资源情况、建设布局等条件和要求，经过调查、预测和分析，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的对某个项目投资建设的项目申请，是对拟投资建设项目的轮廓性设想。

二、本建议书只是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简称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申请的初始依据，除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外，不能替代《项目实施方案》。

三、文中所用单位为万元、千米、立方、亩、株、羽等。使用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四、本案中的“填写要求”，是供填写单位填写相关内容时的参考。

五、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原则，认真填写，没有具体内容的可以不填写；项目审核单位必须认真核查、测算每一项具体内容，严格把关，避免造成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损失或浪费。

六、申报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按年度实施计划选择申报，项目应符合发展规划、土地使用、生态环保等相关规定。
项 目 概 要

	项目名称： 独山县2022年度财政衔接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独山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实施单位责任人/代表： 张德兰  联系电话：0854-3221908 

项目主管单位：   独山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主管单位责任人/代表： 张德兰  联系电话：0854-3221908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项 目 类 别：  其他                 
项目实施地点：  全县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1.对独山县2022年实施的8个财政街接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服务；2.对独山县2022年实施的38个财政街接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开展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服务。
申请财政衔接资金： 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资金）22.64万元。
项目实施期限：9个月（2023年11月—2024年7月）



项 目 申 请 依 据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51号)；

2.《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黔财农〔2021〕19号）；
3.《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乡村振兴局 省委农办 省财政厅 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函〔2021〕67号）；
4.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黔财农〔2021〕115号）；

5.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扶贫办关于印发《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通知（黔财农〔2018〕242号）；

6.《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黔乡振发〔2021〕3号)。


项 目 申 请 理 由 和 条 件
	项目区基本情况：

	独山县地处贵州最南端，与广西南丹县接壤，是大西南进入两广的重要通道，素有“贵州南大门”“西南门户”之称，辖“八镇一街道”，县域面积2442.2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人。因受产业发展及群众落后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33万户，其中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5.4万人。

独山县2022年财政衔接资金及东西部协作共计投入14875万元，共计建设项目61个。对资金量大及经营性项目开展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涉及项目共46个，其中开展绩效评价项目8个，开展项目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项目38个。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51号)，《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黔财农〔2021〕115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乡村振兴局 省委农办 省财政厅 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函〔2021〕67号），《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黔乡振发〔2021〕3号)等文件精神，加强扶贫资产管理，提升衔接补助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障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凸显，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升，购买第三方专业服务为乡村振兴项目提供资产管理和核查等相关服务是迫切需要的。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通过询价比选的方式购买第三方服务，保障专业质量，控制项目成本；

2.提供项目清单，有针对性的选取项目进行服务，保障服务落实到位；

3.明确服务内容数量（其中开展绩效评价项目8个，开展项目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项目38个），保障项目完成质量。

	项目组织形式：

	1.部门召开决策会议研讨项目建设相关内容，制定项目申报书和实施方案；

2.组织进行询价，购买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服务；

3.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签订相关协议，第三方入场，对计划内服务项目展开项目资料核查和校验，核查项目建设的规范性、合理性、完整性；

4.部门工作人员带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涉及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复核项目实际建设与项目资料是否相符；

5.第三方反馈项目建设成果。


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及资金概算

	建设内容：

1.对独山县2022年实施的8个财政街接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服务；2.对独山县2022年实施的38个财政街接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开展绩效核查及资产清查服务。

	资金来源、用途、概算：

项目总投资22.64万元。申请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资金及县财政统筹资金。


项 目 综 合 效 益 分 析

	巩固脱贫成果效益：

	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精准使用，提高专项资金脱贫效益、规范我县扶贫资产管理，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和持续发挥效益，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的提升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东西部协作资金使用的精准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保障项目建设切实达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建、紧跟市场的标准，间接确保受益对象的收益得到稳步提升，社会资本投入更加安全高效。


项 目 建 议 综 合 结 论

	项目实施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